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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2016〕07号
关于给予宁方媛等34位同学通报表扬的决定
各班委会、团支部：

    为表彰本学期以来为学生工作作出突出贡献或各组织表现优异的同学，根据学院学生工作实际情况，经研究并报主管院领导批准，决定给予宁方媛等34位同学通报表扬，具体名单如下：

学生事务中心： 

宁方媛 汪琦 胡超 傅蕾凌 张煜 吴正玉 樊沛琪 沈欣悦     陈依伶 陶亚俊 余优璋 宋必秀 杨新琪 邹思敏 沈洁

学生就业中心：
凌宇婧 王雪婷 陈武
学生党建中心：
潘雯静 赵袁杰 邓举宏 张嘉威 章粟粲 俞育楷 何简吟 秦政 胡一静 刘宁波

心理互助中心：
满春利 甄斐然 阮均炜 李晖 陆德才 洪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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